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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价费〔2012〕39号


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教育厅 财政厅转发
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
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各市、县物价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）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全区公办幼儿园（含小学附设的学前班、幼儿班）保教费标准仍按《自治区物价局 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我区公办幼儿教育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桂价费〔2010〕128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鉴于现行公办幼儿保教费标准已含幼儿住宿成本，在保教费标准未作调整前，各地不得另行审批住宿费标准。
二、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，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我区实际情况提出意见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后执行。

三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，应酌情减免收取保教费，具体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。

四、民办幼儿园收费不实行收费许可证管理，收费时使用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，依法纳税。
六、本通知自2012年春季学期起执行。此前有关幼儿园收费的规定与本通知相抵触的，一律停止执行。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幼          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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